
贬人民法院

日中法发 〔2⒆ 1〕 4号

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
国家税务总局日照市税务局

关于印发 《关于企业破产涉税问题处理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法院、税务局,市有关部门:

为建立健全税务司法协作机制,规范企业破产处置涉税问题

处理,提高破产处置工作效率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,按照《日

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府院联动机制协同做好企业破产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,结合我市破产审判和税收征管工作实际,经

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税务局协商,制定了《关于企业破产涉税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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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处理的实施意见》。现将意见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意见涉及具体税收政策适用问题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,在实施过

程中的其它未尽事宜,由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国家税务总局日

照市税务局协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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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企业破产涉税问题处理的实施意见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

署,建立健全税务司法协作机制,规范企业破产处置涉税问题处

理,提高破产处置工作效率,充分发挥破产制度在规范市场主体

退出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,为全市营造更加优质

的司法服务、营造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,

按照《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府院联动机制协同做好企

业破产工作的通知》要求,结合本市破产审判和税收征管工作实

际,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建立企业破产处置税务司法协作机制

市中级法院与市税务局作为市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成员

单位,具体负责企业破产处置税务司法协作机制工作,及时解决

企业破产处置过程中所涉税务问题。

(一 )建立联席会议机制。市中级法院与市税务局共同建立

联席会议制度,及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过程中所涉税务问题。联

席会议由市中级法院分管破产审判工作的院领导、市税务局分管

法制工作的局领导召集。联络部门为市中级法院民四庭、市税务

局法制科,并确定一名日常工作联络员。联席会议可以对双方已

经达成一致的意见执行情况进行交流分析,就破产处置过程中涉

税疑难问题进行磋商研究并提出意见,必要时可邀请相关破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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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协会代表列席会议参加讨论研究。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,双

方均可以发起。

(二)建立企业破产风险联动预警机制。市中级法院与市税

务局加强对全市破产企业、困境企业以及
“
僵尸企业

”
的监控和

信息交换,共 同加强对企业欠税情况分析和预警。发现经营异常

的,税务部门可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相关

法律等要求采取合理措施强化监管。

(三)建立数据查询协作机制。偾务人 (纳税人 )进入破产

程序后,破产管理人可选择登录日照市电子税务局或到办税服务

厅现场办理的方式,查询债务人纳税申报、税费缴纳和接受处罚

等涉税信 `憝
,税务部门应积极给予配合。

(四 )建立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对接机制。税务部门在法院

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前如已对债务人财产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强

制执行措施的,在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予以解除。

二、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债权申报

(一 )破产信息告知。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法院指定的管

理人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已知

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税收债权。无法确定主管税务机关的,受理

法院或管理人可以书面通知市税务局,市税务局应当协助确定并

通知主管税务机关。

(二)申报主体。破产企业(纳税人)的 主管税务机关和稽查

一 茌 一



部门是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的申报主体,作为债权人参加债权人

会议,依法行使表决权。

(三)债权申报。主管税务机关在法院公告的债权申报期限

内,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,税收债权应当列明申报

债权的税(费 )种 、税率(征收率)、 性质以及计算依据。因特别纳

税调整产生的利·急,由 主管税务机关一并申报。未在债权申报期

间内申报的税收债权,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,但

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,不再对其补充分配。

税费债权核实过程中,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管理人协助提

供房产、土地、车辆等财产信息以及账簿、记账凭证、会计报表

等有关涉税资料。

企业所欠税款、滞纳金、罚款,以及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

利 J急 ,以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为截止日计算确定。

(四 )债权登记及审查。管理人应当对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的

债权申报材料登记造册,根据审查结果,依法将税款本金确定为

税收债权,将滞纳金、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`急 确定为普通债

权,将罚款确定为劣后债权。

(五)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。税务机关征收税款,税收优先

于无担保债权。管理人对申报的税收债权进行审查时,发现破产

企业 (纳税人 )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破产企业 (纳税人)以其财产

设定抵押、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,应根据现有法

律规定依法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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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异议处理。管理人对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的税收债权不

予认可的,或者管理人通过审计机构审计发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

报的税收债权与审计结论不一致时,应 当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

出书面意见。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对管理人提出的意见进行复核 ,

意见成立的,应 当及时变更并重新申报;意见不成立的,应 当向

管理人提供意见部分税收债权的计算方式和征收依据。

管理人和主管税务机关对税收债权申报无法达成一致的,管

理人应当报告人民法院。人民法院可以组织管理人、主管税务机

关进行协调,听取各方意见。经协调,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,主

管税务机关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受理破产

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之诉。

三、破产处置过程中的新生税务处理

(一)及时申报。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之日起,管理人应当

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,以破产

企业 (纳税人 )名 义代表破产企业办理全部涉税事宜。但重整程

序中,经人民法院批准,破产企业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,

由破产企业以自已的名义办理涉税事务,管理人履行监督职责。

(二)破产清算期间企业所得税处理。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

件后,企业终止经营活动的,进入企业所得税清算期。管理人应

当及时报告主管税务机关,将整个清算期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年

度计算清算所得。企业清算各案后,对于经营期内未预缴的企业

所得税按规定预缴申报,并 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ω 日内,管

-6—



理人向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。同时,以整个清

算期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年度计算清算所得,期 间不需要再进行

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,自 清算结束之日起 15日 内完成清算申报。

(三)破产期间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处理。管理人对破

产受理后的破产企业应当缴纳的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具有申

报的义务。

(四 )税收优惠办理。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,确有困难

的,管理人可以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房产税和城镇土地

使用税困难减免,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法进行核准。

企业在破产过程中,发生重组业务,符合规定条件的,可 以

适用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。

企业在破产过程中,符合规定条件的,可 以享受改制重组有

关契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优惠政策。

(五)破产财产处置税款处理。管理人经人民法院许可,为

债权人利益继续营业,或者在使用、处置债务人财产过程中产生

的应当由债务人缴纳的税 (费 )款 ,属于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破产费用中的
“
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

产的费用
”,由管理人按期进行纳税申报,并依法由债务人的财

产随时清偿。

上述应当由破产企业承担的税 (费 )款 ,税务机关并不限制

双方约定行为,管理人通过拍卖协议等方式约定买受人承担的,

应由买受人承担,但是纳税主体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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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协助办理过户。破产财产处置并缴纳了处置过程中产

生的税 (费 )款后,需要办理过户手续的,主管税务机关不得以

破产企业尚存历史欠税、滞纳金、罚款为由予以拒绝。

(七 )爿卜正常户解除。破产企业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

请之日前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,无法进行纳税申报、

影响企业破产财产处置的,管理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解除

纳税人非正常户状态,并提交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、指

定管理人决定书。

管理人应根据接管的破产企业账簿资料,据实补办人民法院

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前企业未办理的纳税申报。管理人未接管账簿

资料、不掌握破产企业破产申请受理前的非正常户期间的实际情

况,未发现企业有应税行为的,可暂按零申报补办纳税申报。管

理人补充申报完成后,由主管税务机关依照规定解除非正常状

态。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对破产企业税费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决

定,并将破产企业应当补缴的税 (费 )款及罚款按照法律规定进

行债权补充申报。

(八)发票使用。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因履行合同、处置债务

人资产或者继续营业确需使用发票的,管理人可以破产企业的名

义向主管税务机关申领发票,主管税务机关依法依规予以配合 ,

并辅导管理人按规定开具发票。

(九 )定向询问。在破产财产分配时,对破产企业的房产进

行实物分配或者作价变卖的,人民法院可以指令管理人向税务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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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定向询问涉及的税收、依据及计算方式,税务机关应当予以协

助配合。

(十 )管理人责任。破产期间,管理人因履职不当造成破产

企业未履行申报纳税义务的,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责令管理人限期

改正。管理人拒不改正的,由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处理,并将有关

情况通报审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,人民法院经核实后作为减分

因素纳入管理人履职评价。

四、税收强制措施的处理

主管税务机关对破产企业采取保全及强制执行措施的,管理

人应当及时通知主管税务机关解除保全并中止执行,主管税务机

关收到通知后,应 当立即解除保全并中止执行,并将尚未扣划至

国库的破产企业财产交付给管理人。

五、重整企业纳税信用恢复

(一 )税务信息变更。企业在重整过程中因引进战略投资人

等原因确需办理税务登记信息变更的,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据行

政审批部门登记变更信息及时办理信息变更,无需至行政审批部

门变更信息的,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根据债务人的申请变更相关信

息。

(二)纳税信用修复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重整计

划执行完毕后,重整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纳税信用修复申请

的,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受理,根据重整计划履行纳税义务

情况对企业进行纳税信用登记修复。

-9—



六、破产程序终结后的税务处置

(一 )税款核销。对于无法清偿的欠缴税款、滞纳金和罚款 ,

主管税务机关依据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,逐级报告省级

税务机关确认依法核销。

(二)税务注销。破产程序终结后,管理人在向行政审批部

门申请企业注销登记前,应 当持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向主管

税务机关办理税务注销手续和清税证明,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税

款、滞纳金和罚款核销后及时办理。

(三 )追加分配。破产程序终结后,有新的财产追加分配税

款债权或滞纳金时,管理人应当配合税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税务

登记用于税款入库事项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,税务机关一般不再启动税务检查程

序,但发现重大违法线索必须查处的情形除外。

八、政策咨询

各区县税务局应为管理人提供办理破产相关政策的咨询服

务,也可通过 12366纳税服务热线、办税服务厅现场咨询、相关

税务人员等渠道咨询有关税收政策,税务部门应按照首问责任制

要求解答管理人涉税问题咨询。

意见涉及税收政策适用问题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,在实施过

程中的其它未尽事宜,由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国家税务总局日

照市税务局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协商决定。

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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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1年 9月 7日 印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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